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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喜天影视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线传媒”）之全资子公司北京

光线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线影业”，与光线传媒一起，以下统称“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8000万元认购上海喜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喜天影视”）

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光线影业将持有喜天影视10%股权。 

2、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在董事长决策权限内，无需经

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光线影业与喜天影视及喜天影视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4、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喜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3、法定代表人：周萌 

4、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5、注册号：91310114076449568K 

6、成立日期：2013年8月22日 

7、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925号B区3幢203室 

8、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商务咨询，企业形象策划，文学、音乐、

歌曲、舞蹈、戏曲、曲艺的创作，美术、书法、篆刻的艺术创作，会务服务，礼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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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服务，展览展览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

图文设计制作，多媒体设计制作，动漫设计，体育赛事策划，时尚产业管理服务，

摄影服务（除冲扩），创意服务，翻译服务，公关活动组织策划，娱乐咨询（不

得从事文化经纪），舞台设计、布置，办公设备租赁（不得从事金融租赁），广播

电视节目制作。 

9、喜天影视业务介绍 

喜天影视成立于2013年，其业务涵盖艺人经纪、影视制作、公关活动、版权

运作等领域。喜天影视是国内艺人体量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旗下拥有吴秀波、

海清、张天爱、张歆艺、王千源、林永健、王太利、李光洁、马丽等近三十位知

名艺人；除了强大的艺人资源之外，喜天影视还积累有丰富的影视版权及商务合

作资源。 

以一批有话语权的明星资源为介质，喜天影视在两年前即开始将经纪业务从

艺人发展到编剧、导演等，整体调动并发挥艺人、编剧、导演的综合优势，形成

影视项目的生产闭环。2014年，喜天影视开始拓展内容制作业务，与腾讯视频联

合出品60集情景网络喜剧《怪咖啡》，2016年与爱奇艺合作由著名网络IP改编而

成的超级网剧《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 

 

三、《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投资方： 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 

原股东方：周萌等股东 

公司：上海喜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2、协议内容 

投资方按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以 8000 万元认购公司 37.5 万元新增注册资

本，增资完成后投资方持有公司 10%股权。 

3、违约责任 

以下任何情形的发生都构成本协议或附件项下的违约事件： 

（a）任何一方在本协议或附件项下所作的陈述和保证被证明为不真实、存

在重大遗漏或具有严重的误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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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任何一方严重违反其在本协议或附件项下的承诺事项； 

（c）任何一方未能按照本协议或附件的约定履行义务。 

4、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投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喜天影视作为国内艺人体量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在经纪业务领域有强大资

源和丰富经验，同时在内容领域也有广泛的版权储备以及因“经纪-内容”联动

而带来的独特优势；而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内容集团，也覆盖了艺人经纪业务，

并将在未来数年内加大在经纪业务领域的开拓力度。因此公司与喜天影视在业务

上存在着天然的互补互助性，可以最大程度地相互契合、融通并在相关业务领域

产生广泛的协同效应，利用各自的优势及资源使双方的业务同时获得快速拓展和

完善。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继续保持在内容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快速壮大经纪

业务，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可能存在的风险 

可能面临艺人个体出现违法情形而影响业务的风险以及影视项目的投资风

险，公司对上述风险有着充分的认识，并将积极采取措施予以防范和控制，确保

实现预期目标。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30日 

 




